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劳资关系科的调停服务 

劳工处劳资关系科设有十个分区办事处，分布香港、九龙及新

界，为政府以外机构的雇主和雇员提供调停服务，协助劳资双方解决

劳资纠纷，达成和解。 

调停服务尽量以不拘形式和比较简单、快捷和省时的方法来

解决劳资纠纷，不收任何费用。根据以往的纪录，大部分的劳资纠

纷都在劳资关系科的协助下解决。 

程序 

雇主或雇员皆可使用调停服务。当遇到劳资纠纷时，当事人

可亲往就近工作地点的分区办事处查询。办事处职员会与当事人面

谈，了解问题并解释《雇佣条例》及/或《最低工资条例》的有关规

定。如当事人需要调停服务，办事处职员会安排调停会议，并发信

邀请另一方在指定时间出席调停会议。在特殊情况下，有关调停会

议或会透过电话进行。 

调停会议上，调停主任会协助劳资双方探讨问题的症结，衡

量情况，并解释有关法例及雇佣合约的规定，使双方在考虑情、理

、法三方面后，找出彼此可接受的解决方法，达成和解。若有需要

，劳资双方可签署和解协议。如果和解牵涉金钱上的补偿，调停主

任可协助安排付款手续。  

任何一方如未能出席调停会议，或双方在调停会议中未能达

成和解时，调停主任可安排另一次调停会议，或应当事人的要求，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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按其声请金额介绍当事人向小额薪酬索偿仲裁处或劳资审裁处提出

声请，寻求仲裁。 

 
如遇到雇主破产或公司清盘未能偿还欠薪或其他雇佣款项

时，劳资关系科会协助雇员向破产欠薪保障基金提出特惠款项的

申请。  

 

 

调停主任的角色 

 

调停主任是中立的中间人，帮助劳资双方了解问题和坦诚对

话，消除彼此的歧见，以免事件恶化，及协助寻求双方接受的解决

方法。 

 

调停会议的参与属自愿性质，调停主任并没有裁判权，不能

判决谁是谁非；但如果发觉有涉嫌触犯《雇佣条例》的事件，调停

主任会在当事人同意协助调查的情况下，转介个案到其他科别作出

调查。如有足够证据，劳工处会提出检控。  

 

 

劳资关系科的其他服务 

 

除协助解决劳资纠纷外，该科职员亦解答有关《雇佣条例》

、《最低工资条例》及雇佣合约的查询，帮助劳资双方了解彼此的

权利与义务，并对人事管理提供意见，以防止纠纷的产生。 


